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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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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智慧园区建设与管理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园区建设与管理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规划要求、建设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工业与信息化类智慧园区的建设与管理，其他类型的园区也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2400-2015 信息技术 云计算 概览与词汇 

GB/T 33745-2017 物联网 术语 

GB/T 33905.2-2017 智能传感器 第2部分：物联网应用行规 

GB/T 34068-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4069-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特性与分类 

GB/T 34070-2017 物联网电流变送器规范 

GB/T 34071-2017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可靠性设计方法与评审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311-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4-2015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73-2006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74-2006 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DA/T 22-2015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G/TJ08-1105-2010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设计与验收规范 

JGJ 16-20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QB/T 1453-2003 电缆桥架 

YD/T 5120-2015 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YD/T 5124-2015 无线局域网工程设计规范 

YD 5191-2009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程技术暂行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园区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772D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0DD5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3FC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5DDA8BA32AB518DEE05397BE0A0A9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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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园区技术融合、

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基础设施信息化、运营管理精细化、功能服务便利化和产业发展高端化的产

业园区。 

3.2 

园区驻地网 

园区终端设备至园区运营商网络接口之间所包含的管道、线缆、桥架等设施。 

3.3 

智能控制系统 

通过感知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设施，实现对园区人、车、物的位置、流向、状态，以及环境参

数、能源等信息的智能感知、采集、传输和控制的系统。 

3.4 

物联网 

通过感知设备，按照约定协议，连接物、人、系统和信息资源，实现对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信息进行

处理并作出反应的智能服务系统。 

[GB/T 33745-2017,定义 2.1.1] 

3.5 

大数据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

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注：国际上，大数据的4个特征普遍不加修饰地直接用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riability予以表述，并分

别赋予了它们在大数据语境下的定义： 

a) 体量 volume：构成大数据的数据集的规模。

b) 多样性 varitety：数据可能来自多个数据仓库、数据领域或多种数据类型。

c) 速度 velocity：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

d) 多变性 variability：大数据其他特征，即体量、速度和多样性等特征都处于多变状态。

[GB/T 35295-2017,定义2.1.1]

3.6 

支撑平台 

将分散、异构的应用和信息资源进行聚合，通过统一的访问出口，实现结构化数据资源、非结构化

文档和互联网资源、各种应用系统跨数据库、跨系统平台的无缝接入和集成，提供支持信息访问、传递、

协作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的集成化环境，实现个性化业务应用的高效开发、集成、部署和管理的平

台。 

3.7 

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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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的集数据收集、存储、计算、挖掘和管理的平台。 

3.8 

云计算 

一种通过网络将可伸缩、弹性的共享物理和虚拟资源池以按需自服务的方式供应和管理的模式。 

注：资源包括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软件、应用和存储设备等。 

[GB/T 32400-2015,定义3.2.5] 

3.9 

云服务 

通过云计算已定义的接口提供的一种或多种能力。 

[GB/T 32400-2015,定义3.2.8]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3D：3 Dimensions（三维） 

APP：Application（移动应用程序）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LAN：Local Area Network（局域网） 

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 

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面向服务的架构） 

SSID：Service Set Identifier（服务集标识）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 

5 智慧园区规划要求 

5.1 目标 

5.1.1 能有效指导园区开展智慧园区信息化规划及建设工作，对园区基础设施、智能控制系统、支撑

平台、应用服务、管理保障和安全保障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 

5.1.2 通过新应用新技术等手段，推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5.1.3 结合成都市产业发展思路和产城融合趋势，打造各具产业特色的智慧园区，促进成都市产业功

能区高质量发展。 

5.1.4 以智慧园区建设为牵引，拉动产业新城建设，将智慧园区的管理职能融入到产业新城的管理体

系建设中，实现智慧园区管理与产业新城管理的高度融合，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智慧化"产业新城。 

5.2 总体框架 

总体框架见图1。 

https://baike.baidu.com/item/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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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层

智能控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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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保
障
体
系

安
全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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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总体框架 

5.3 总体框架描述 

5.3.1 基础设施层 

按照集约化建设的原则，规划园区的硬件基础设施，包括园区驻地网、园区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

网、园区机房、园区监控中心、园区智能感知设备和园区物联网等，如图 2 所示。 

基础设施

园
区
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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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园区
移动
通信
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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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
网

园
区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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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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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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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网

园区
智能
感知
设备

···

 

图2 基础设施 

5.3.1.1 园区驻地网 

园区驻地网规划需保证运营商的接入，满足园区内弱电系统的管孔需求和园区通信、数据传输的需

求。 

5.3.1.2 园区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网 

5.3.1.2.1 规划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并提前规划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确保移动通信网络在园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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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 根据用户需求和提高园区服务品质出发规划园区无线局域网，确保无线网络在园区公共区

域全覆盖。 

5.3.1.3 园区机房 

规划园区通信机房和数据机房，其中： 

a) 通信机房应满足各运营商对设备安装和维护的要求，满足终端用户接入、汇聚、转接服务的需

求和网络安全保护需求； 

b) 数据机房应满足园区管理、服务及应用等的需求。 

5.3.1.4 园区监控中心 

根据园区的产业特点和规模，规划园区监控中心的硬件设施，包括监控大屏、操作台等，满足对园

区的通信、数据、服务、安防等集中化运营监控管理。 

5.3.1.5 园区智能感知设备 

根据园区智能控制系统的规划情况，合理规划智能感知设备和安装点位。 

5.3.1.6 园区物联网 

规划智能感知设备与园区网络的连接信道，构建园区物联网，为园区智能感知设备提供信息交换和

通讯支撑。 

5.3.2 智能控制层 

根据园区智能应用的需求，以基础设施层为支撑，规划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园区的数据采集和自动

化控制，智能控制系统如图 3 所示。 

智能控制系统

环境
监控
系统

楼宇
自控
系统

能源
监控
系统

智能
充电
桩系
统

智能
卡管
理系
统

安防
控制
系统

智能
停车
系统

信息
发布
系统

应急
广播
系统

会议
系统

智慧
管网
系统

···

智能
照明
系统

 

图3 智能控制系统 

5.3.2.1 智能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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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现集门禁、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卡管理系统，提升园区企业及员工的工作、生活便捷性。 

5.3.2.2 安防监控系统 

在园区公共区域等重要位置规划摄像头、报警装置等设备，同时配合安防机制，实现对园区安防的

动态监控，保障园区安全。 

5.3.2.3 智能停车系统 

在园区停车场、车辆出入口等位置规划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车辆信息自动采集、自动放行、车辆诱

导、移动支付等功能，提升园区停车管理的智慧化。 

5.3.2.4 信息发布系统 

在园区公共区域等位置规划信息展示设备，实现园区公共信息的发布和有效传播。 

5.3.2.5 应急广播系统 

在园区公共区域等位置规划应急广播设备，建立高效的讯息传输通道，实现将紧急情况快速传递到

园区企业及员工。 

5.3.2.6 会议系统 

规划具备远程会议等功能的会议系统和相应的会议设施设备，为园区企业提供会议服务。 

5.3.2.7 环境监控系统 

根据园区环境管理的需要，规划环境监控点位和环境监控设备，对园区扬尘、噪声、水质、大气等

污染源进行动态监测与管理。 

5.3.2.8 楼宇自控系统 

对园区建筑物机电、消防等设施规划智能控制设备，实现对园区建筑物的机电、消防等设施的动态

控制与监测。 

5.3.2.9 能源监控系统 

对园区内水、电、燃气等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实现园区合理计划和利用能源，实现园区经

济、高效的能源管理。 

5.3.2.10 智能充电桩系统 

在园区规划智能充电桩，实现园区新能源汽车的能源补给的便利性。 

5.3.2.11 智能照明系统 

规划智能照明设备，采用节能控制等技术，实现对园区照明的智能化控制。 

5.3.2.12 智慧管网系统 

根据园区的管网分布，规划管网监测设备，实现对园区管网的精确定位和精细化管理。 

5.3.3 支撑平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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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等新技术，规划应用支撑平台。支撑平台采用

面向服务的架构（SOA）进行设计，能保障系统与系统间的交互性与开放性。  

支撑平台在外部数据接口、数据资源中心、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地理信息支撑平台、应用集

成等方面实现数据、应用和服务的集成，如图 4 所示。 

支撑平台

应
用
集
成

数
据
资
源
中
心

云
计
算
平
台

大
数
据
平
台

地
理
信
息
支
撑
平
台

外
部
数
据
接
口

···

 

图4 支撑平台 

5.3.3.1 外部数据接口 

规划园区系统的相关数据接口，实现与外部系统的数据交互。 

5.3.3.2 数据资源中心 

规划园区统一的数据资源中心，实现园区内的数据汇集、传输和交换服务。 

5.3.3.3 云计算平台 

规划提供 IaaS 云服务、PaaS 云服务和 SaaS 云服务等。 

5.3.3.4 大数据平台 

规划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园区数据的多维度分析与展现。 

5.3.3.5 地理信息支撑平台 

规划统一的园区地理信息支撑平台，提供园区地理信息服务。 

5.3.3.6 应用集成 

规划统一园区应用门户和应用服务的集成。 

5.3.4 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是智慧园区管理和服务提供层，园区应根据自身业务和管理需求，规划适应于园区的业

务应用。园区应用主要包括园区管理应用、园区服务应用和园区移动应用等，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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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应用服务 

5.3.4.1 园区管理应用 

从提升园区运营监管能力及业务管理水平角度，规划相应的应用服务。 

5.3.4.2 园区服务应用 

结合园区产业特色，提升园区服务能力，规划相应的应用服务，主要包括通用服务应用和特色服务

应用。 

5.3.4.3 园区移动应用 

从提升园区管理与服务便捷性角度，运用新技术将管理与服务的关键、主要应用扩展到移动应用场

景，向园区管理方、入驻企业、员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5.3.5 管理保障体系 

为保障智慧园区相关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系统的有序运行，园区应建立一套集组织架构、工作机制、

资金预算与使用、项目管理、运维管理和服务管理的保障体系，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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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管理保障体系 

5.3.5.1 组织架构 

设立相应的园区管理组织架构，为园区正常运行提供组织、人员保障。 

5.3.5.2 工作机制 

建立相应的园区包里保障工作机制，实现园区各项管理、服务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5.3.5.3 资金预算与使用 

规划智慧园区管理、运维过程中的资金预算和使用计划，最大化发挥资金的使用成效。 

5.3.5.4 项目管理 

规划智慧园区建设相关项目的管理制度，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对项目各关键环节进行有效管控，并

形成完整、规范的项目管理文档。 

5.3.6 安全管理体系 

智慧园区应建立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障智慧园区以及园区信息化系统的安全运行，主要包括园

区安全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如图 7 所示。 

安全保障体系

园
区
安
全

信
息
安
全

···

 

图7 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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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 园区安全 

应规划建设园区安全保护团队和安保措施，为园区安全运行提供组织、人员和机制保障。 

5.3.6.2 信息安全 

应规划相应的信息安全保护机制和手段，保障智慧园区信息化系统的安全运行。 

5.4 智慧园区规划配置要求 

智慧园区规划配置要求见附录 A。 

6 智慧园区建设要求 

6.1 基础设施 

6.1.1 园区驻地网 

6.1.1.1 驻地网管道 

6.1.1.1.1 驻地网管道建设应符合 GB 50373-2006 和 GB 50374-2006 的规定。 

6.1.1.1.2 应保证通讯安全、方便接入，并保留一定余量。 

6.1.1.2 驻地网线缆 

6.1.1.2.1 驻地网线缆建设应符合 GB 50311-2016 的规定。 

6.1.1.2.2 应符合主干网的接入要求和终端用户的容量及其扩展要求。 

6.1.1.2.3 主干部分的线路介质和设备接口应符合运营商公共通信网络接入的技术要求。 

6.1.1.2.4 应将线缆敷设到园区建筑物内各个房间，并预留相应端口。 

6.1.1.3 驻地网桥架 

6.1.1.3.1 驻地网桥架建设应符合 QB/T 1453-2003 的规定。 

6.1.1.3.2 桥架的总平面布置应做到距离最短，满足施工方便、电缆敷设方便和安全的要求。 

6.1.1.3.3 为确保线路的安全，应使管线具有良好的接地端。 

6.1.1.3.4 金属线槽、金属软管、电缆桥架及各配线机柜均需整体连接并接地。 

6.1.2 园区移动通信和无线局域网 

6.1.2.1 移动通信网 

6.1.2.1.1 园区应配合电信运营商建设和优化移动通信网络，其建设应符合 YD/T 5120-2015、YD 

5191-2009、DG/TJ08-1105-2010 的规定。 

6.1.2.1.2 应确保建筑物内部与外界的通信接续。 

6.1.2.1.3 应建设第四代移动通信网，并提前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网。 

6.1.2.1.4 应确保移动通信网络在园区全覆盖。 

6.1.2.2 无线局域网 

6.1.2.2.1 无线局域网建设应符合 YD/T 5124-2015 的规定。 

6.1.2.2.2 应确保无线局域网络在园区公共区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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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3 宜统一园区无线网络，采用多服务集标识（SSID）方案，为运营商分配独立的服务集标识，

并预留园区管理所需的服务集标识。 

6.1.2.2.4 宜通过 VLAN 划分接入到不同运营商的宽带网络。 

6.1.3 园区机房 

6.1.3.1 通信机房 

6.1.3.1.1 通信机房建设应符合 GB 50174-2017 的规定。 

6.1.3.1.2 应适当预留通信机房面积，满足运营商对设备安装和维护的要求，满足用户接入、汇聚和

转接服务的需求。 

6.1.3.1.3 依照 GB/T 22239-2008 的规定，至少满足等保二级要求。 

6.1.3.2 数据机房 

6.1.3.2.1 数据机房建设应符合 GB 50174-2017 的规定。 

6.1.3.2.2 应适当预留数据机房面积，满足园区智能感知、管理、服务及移动应用等需求。 

6.1.3.2.3 依照 GB/T 22239-2008 的规定，至少满足等保二级要求。 

6.1.3.2.4 可提供服务器托管服务。 

6.1.3.2.5 可采用园区自建或租用云服务机房等方式建设。 

6.1.4 园区监控中心 

6.1.4.1.1 园区应设置独立物理区域作为监控中心，实现园区智慧化管理和运行。 

6.1.4.1.2 园区监控中心应规划建设以下设施： 

a) 可视化展示相关设施 

整合园区多种视频、图像、音频资源，实现集中调度视频、图像、音频的可视化展示，如园区

内建筑物、安防监控、环境监控、能源监控等数据的汇集展现。 

b) 可视化集中控制相关设施 

实现园区视频、图像、音频、环境灯光控制等的集中控制。 

c) 多网融合通信调度相关设施 

实现园区各类通信设备和系统的统一协同调度服务，实现在应急指挥和协同管理工作中的通信

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等服务功能。 

d) 信息流调度处理相关设施 

实现提供多种视频资源整合信息、集中调度服务。可根据应急指挥、园区日常监测等需求设定

相应的调度模式，进行高清晰、高分辨的图像显示和窗口组合显示控制，为分析研判、综合调

度和决策指挥提供必要支持。 

6.1.5 园区物联网 

6.1.5.1 物联网建设应符合 GB/T 33905.2-2017、GB/T 34068-2017、GB/T 34069-2017、GB/T 

34070-2017、GB/T 34071-2017 的规定。 

6.1.5.2 园区物联网通信宜符合低功耗、远距离、大量连接等要求。 

6.1.5.3 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措施，保证园区物联网安全，确保园区物联网的隐私和可靠性。 

6.1.6 园区智能感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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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合智能控制系统的建设情况，合理部署感知设备，并保证感知设备有效接入园区物联网，实现

设备、网络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 

6.2 智能控制系统 

6.2.1 智能卡管理系统 

6.2.1.1 园区宜根据管理需要，在办公区域、重要功能场所、指定消费场所等区域，部署统一的智能

卡管理系统，实现一卡通。 

6.2.1.2 智能卡管理系统功能宜包括电子门禁管理、智能卡消费管理等。 

6.2.1.3 智能卡可采用实体卡或虚拟卡的方式实现，应具有防伪造、防篡改、可审计、可追述的特性。 

6.2.1.4 宜实现智能卡管理系统的移动化应用，与园区信息化移动应用端深度融合。 

注：对于开放园区，至少应在园区管理机构部署智能卡管理系统，并引导园区企业部署智能卡管理系统。 

6.2.2 安防监控系统 

6.2.2.1 安防监控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48-2018 的规定。 

6.2.2.2 应至少对园区的主次出入口、园区交叉路口、周界四周、建筑物一层主出入口、消防通道、

门厅、电梯轿厢、机房、餐饮消费等公共区域配置视频监控系统。 

6.2.2.3 园区周界及重点区域宜部署入侵探测报警装置。 

6.2.2.4 园区内应设置安防监控中心，配置相应安保人员，实现监控中心 24 小时人工职守。 

6.2.2.5 应综合采用联动控制技术，形成视频监控、防盗报警、周界报警、电子巡更、电子门禁等安

防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并与其他系统（如信息发布系统、应急广播系统等）构成应急联动。 

6.2.3 智能停车系统 

6.2.3.1 应在园区停车场、出入口等功能区域布置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车辆信息自动采集、自动放行

等。 

6.2.3.2 应提供智能停车管理服务功能，如停车场信息管理、车道信息管理、车辆管理、预约停车管

理、价格公示管理等。 

6.2.3.3 宜提供智能停车诱导服务，实时查询车位剩余情况，如电子牌诱导等。 

6.2.3.4 宜提供智能停车移动缴费服务。 

注：对于开放园区，至少应在园区管理机构部署智能停车系统，并引导园区企业部署智能停车系统。 

6.2.4 信息发布系统 

6.2.4.1 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14-2015 的规定。 

6.2.4.2 应在园区主出入口配置信息显示屏。 

6.2.4.3 宜在园区主要建筑物周边或室内大厅通过显示屏进行信息引导。 

6.2.4.4 应实现各显示终端播放内容的统一发布和单独发布。 

6.2.5 应急广播系统 

6.2.5.1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14-2015 的规定，其中消防应急广播系统设计应符合 JGJ 

16-2016 的规定。 

6.2.5.2 应在园区公共区域和园区建筑中布置扬声器，并与消防报警系统实现联动运行。 

注：对于开放园区，应在园区公共区域部署应急广播系统。 

6.2.6 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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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 会议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14-2015 的规定。 

6.2.6.2 不同的会议场所应配置相应的会议系统设备。 

注：宜具备远程会议功能。 

6.2.6.3 对于会议室数量较多的园区，可配置会议室集中管理设备。 

6.2.7 环境监控系统 

6.2.7.1 有工地的园区，应在园区工地部署环境感知设备，对扬尘、噪声等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对园

区工地污染的管理能力。 

6.2.7.2 宜在园区内的各环境监测点部署水质污染监测仪、大气污染监测仪、土质监测仪、噪声污染

监测仪及传输终端设备等智能设备。 

6.2.8 楼宇自控系统 

6.2.8.1 楼宇自控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14-2015 的规定。 

6.2.8.2 应规范园区建筑中各机电、消防等设施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及接口。 

6.2.8.3 应对园区建筑中各机电、消防等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动态监控管理。 

6.2.9 能源监控系统 

6.2.9.1 应布置智能传感设备，对园区内水、电、燃气等能源使用情况进行采集和监控。 

6.2.9.2 宜在园区布置节能控制设备，采用绿色、低碳、安全、智能化的能源技术，进行统一的能耗

管理和优化。 

6.2.10 智能充电桩系统 

6.2.10.1 应在园区停车场功能区域布置智能充电桩系统。 

6.2.10.2 应提供直流、交流充电接口，可自主设置充电时间，支持自助缴费等功能。 

注：园区可自建或引入第三方进行建设。 

6.2.11 智能照明系统 

6.2.11.1 应利用物联网、有线/无线通讯、节能控制等技术，实现对园区内路灯、交通灯、景观灯等

照明设施进行动态监控和数据采集。 

6.2.11.2 宜在园区主要道路上布设智慧路灯，实现智能照明、环境监控、视频监控等集约化功能。 

6.2.11.3 宜在园区主要建筑物大厅、连廊及靠窗办公区域采用光感照明控制设备，根据日光强度自动

开关灯具。 

6.2.11.4 宜在园区主要办公区域，采用红外或位置移动的照明控制设备，实现人在灯亮，人走灯灭。 

6.2.11.5 宜在园区地下室和设备等场所，采用微波感应智能照明控制设备，实现照明灯光亮度自动调

节。 

6.2.12 智慧管网系统 

6.2.12.1 应利用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对园区地下管网、楼宇管网等的动态管理。 

6.2.12.2 宜将园区的管网分布，制成电子分布图，配合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对管网的精确定位、实时

监控和精细化管理。 

6.3 支撑平台 

6.3.1 外部数据接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81%94%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81%94%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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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园区业务及管理等需求，通过数据接口，同政府、银行等外部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6.3.2 数据资源中心 

6.3.2.1 应根据园区管理和业务发展需求，构建数据资源中心，建设统一数据库，实现园区数据自治。 

注：数据库可包括安防信息数据库、停车信息数据库、环境信息数据库、基础地理数据库等。 

6.3.2.2 应支持多类型的数据源转换与连接，包括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6.3.2.3 应实现数据共享、数据备份与数据迁移的功能。  

6.3.2.4 应建立数据访问限制的措施，确保数据只能由应用访问，并记录访问日志，而不能由管理员

直接操作访问。 

6.3.3 云计算平台 

园区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可通过自建或采用第三方云服务商的方式实现云计算平台，云计算平台主

要包括： 

a) IaaS 云服务，通过将计算、存储、数据库等资源的云虚拟化，为园区应用系统、园区企业提

供相应的计算机基础设施服务，减少企业基础设施投入。 

b) PaaS 云服务，将开发环境、测试环境和应用部署环境等进行集成，企业可直接在云上进行系

统开发，提高园区企业系统开发效率。 

c) SaaS 云服务，结合网络和业务资源，为用户提供功能全面的管理软件服务（如客户管理系统、

办公系统等），企业可直接在云上选择自己所需的信息服务。 

6.3.4 大数据平台 

6.3.4.1 应采用大数据技术，建设集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挖掘、管理和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大数

据平台。 

6.3.4.2 围绕园区主题进行数据建模和挖掘分析，为园区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支撑。 

注：例如将多维度的企业动态属性与经营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便于园区管理者挖掘有价值的帮扶企业，掌握园区

经营动态。 

6.3.5 地理信息支撑 

6.3.5.1 应采用地理信息支撑技术，基于园区基础地理数据库，实现园区地理信息的服务发布、共享

交换等功能。 

6.3.5.2 应提供园区地图浏览、地名查询定位、路径分析等在线地理信息服务功能，为园区应用提供

统一地理信息服务。 

6.3.6 应用集成 

6.3.6.1 应提供统一应用门户，实现园区内各应用系统的统一门户管理，实现统一认证管理及权限管

理，统一消息及日志服务等。 

6.3.6.2 应提供应用服务集成，统一园区各应用系统的服务接口规则，并按需提供不同程度的应用功

能封装，实现对园区应用服务的统一管理。 

6.4 应用服务 

6.4.1 园区管理应用 

6.4.1.1 园区运营监控管理 



DB5101/T 29—2018 

15 

6.4.1.1.1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3D 建模等技术，对园区的运营实现信息化管理，提

升园区管理能力。 

6.4.1.1.2 应接入园区已建及规划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数据集中展现及分析。 

6.4.1.1.3 应实现对已接入智能控制系统的远程控制，如照明、监控、门禁等。 

6.4.1.1.4 宜通过已接入智能控制系统数据实现风险预警及多系统智能化联动控制，如突发事件时的

预警、应急广播、信息发布等系统联动。 

6.4.1.1.5 宜通过地理信息支撑平台实现园区整体区域的状态展示以及重点区域的实时监控管理。 

6.4.1.2 园区业务管理平台 

6.4.1.2.1 应提供智能卡服务管理，对园区入住企业及其员工的智能卡服务进行管理，其主要功能宜

包括智能卡的办理、查账、挂失、消费、统一结算等。 

6.4.1.2.2 应提供招商管理，对园区整个招商活动生命周期进行全程管理，其主要功能宜包括产业资

讯、客户管理、招商合同管理、房租租赁管理、流程管理等。 

6.4.1.2.3 应提供综合物业管理，对园区资源的维护、更新进行管理，其主要功能宜包括物业管理、

资产管理、设备运行状态管理等。 

6.4.1.2.4 应提供办公自动化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园区办公效率，其主要功能宜包括日常行

政管理、审批流转、个人办公、办公文件管理、协同办公、网上交流、信息发布等。 

6.4.1.2.5 应提供应急管理，对园区内安全、环境、自然灾害等紧急事件进行管理，提高应急防范、

救援和保障能力，其主要功能宜包括应急事件的定位、应急设施调度和管理、应急预案管理等。 

6.4.2 园区服务应用 

6.4.2.1 通用服务应用 

6.4.2.1.1 公共信息服务 

6.4.2.1.1.1 公共信息服务是园区为入驻企业及企业员工提供的综合性服务门户。 

6.4.2.1.1.2 应提供动态信息发布，如行业新闻、产业政策动态等。 

6.4.2.1.1.3 应提供招商信息发布，如园区招商信息，租赁信息等。 

6.4.2.1.1.4 应提供企业服务指南，如政务办事、金融贷款、融资担保等。 

6.4.2.1.1.5 应提供生活便民指南，如园区餐饮、健身、娱乐活动等。 

6.4.2.1.1.6 应提供重大消息发布，如园区重要热点事件、紧急情况发布等。 

6.4.2.1.1.7 应提供物业服务，如物业服务告知、快速缴费、便捷报修等。 

6.4.2.1.1.8 应提供投诉建议，如在线对园区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意见、投诉处理进程实时查询

等。 

6.4.2.1.1.9 宜提供公共服务资源预定服务，如会议室等预定服务等。 

6.4.2.1.2 产业展示服务 

6.4.2.1.2.1 产业展示服务是园区为推广、打造园区品牌，利用实体展示大厅、线上展示平台等载体

展示园区产业风采、提高园区产业品牌影响力、吸引人才和推动招商活动的重要途径。 

6.4.2.1.2.2 应提供园区明星企业展示。 

6.4.2.1.2.3 应提供园区特色产业、产品展示。 

6.4.2.1.2.4 宜提供园区地理全貌、分布点位展示。 

6.4.2.1.2.5 宜提供园区规划、现状、企业种类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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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3 政务服务 

6.4.2.1.3.1 为便于入驻企业及员工办理政务服务，园区可采用引入政务办理分中心或电子政务网上

办理平台的方式，引入政务服务。 

6.4.2.1.3.2 应提供行政审批服务。 

6.4.2.1.3.3 宜提供企业税务服务。 

6.4.2.1.3.4 宜提供企业项目申报服务等。 

6.4.2.1.4 金融服务 

6.4.2.1.4.1 园区应搭建金融服务平台，方便企业快速获得金融服务支持，解决园区企业融资难问题，

降低园区企业的经营风险。 

6.4.2.1.4.2 应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6.4.2.1.4.3 宜提供金融企业入驻管理。 

6.4.2.1.4.4 宜提供金融产品管理。 

6.4.2.1.4.5 宜提供投融资服务等。 

6.4.2.1.5 产业孵化服务 

6.4.2.1.5.1 园区通过建立孵化企业全流程跟踪体系，实现企业从入孵到出孵全生命周期的跟踪与管

理。 

6.4.2.1.5.2 应提供孵化企业及企业项目全流程管理。 

6.4.2.1.5.3 宜提供孵化服务在线申请和管理等。 

6.4.2.1.6 企业发展服务 

6.4.2.1.6.1 园区应对入园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发展服务，为企业团队组建、项目招引

等提供支持。 

6.4.2.1.6.2 应提供人才推荐服务； 

6.4.2.1.6.3 应帮助企业搭建业务发展推介平台等。 

6.4.2.2 特色服务应用 

6.4.2.2.1 产业融合服务 

6.4.2.2.1.1 通过信息化实现园区产业链的垂直融合，整合园区产业链资源，促进产业链发展，降低

企业成本，提高园区企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6.4.2.2.1.2 应提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品融合服务。 

6.4.2.2.1.3 宜提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设施融合服务。 

6.4.2.2.1.4 宜提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能力协同融合服务等。 

6.4.2.2.2 电子物流服务 

6.4.2.2.2.1 电子物流服务是园区提供的一套完整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6.4.2.2.2.2 应提供仓储、库存管理服务。 

6.4.2.2.2.3 应提供入库、出库管理服务。 

6.4.2.2.2.4 应提供物流车辆与人员管理服务。 

6.4.2.2.2.5 应提供物流车辆与货物出入园区管理服务。 

6.4.2.2.2.6 宜提供智能补货调度管理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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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3 电子商务服务 

6.4.2.2.3.1 电子商务服务是园区提供的一套以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网上交易体系，实现入驻企业与上

下游企业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等各种商务活动。 

6.4.2.2.3.2 应提供用户管理服务。 

6.4.2.2.3.3 应提供商品管理服务。 

6.4.2.2.3.4 应提供支付管理服务。 

6.4.2.2.3.5 应提供物流管理服务等。 

6.4.3 园区移动应用 

移动应用是园区将关键应用数据，通过移动应用场景（如移动APP等）向园区入驻企业、员工提供

方便快捷的信息查询和业务办理渠道。 

6.4.3.1 园区管理应用 

6.4.3.1.1 应将园区管理相关的主要业务移植到移动应用场景，方便园区管理人员移动办理业务，提

高园区管理效率。 

6.4.3.1.2 应提供移动办公管理，如实现移动办公、考勤、会议组织等。 

6.4.3.1.3 宜提供智能控制系统管理，如门禁管理、停车管理等。 

6.4.3.1.4 宜提供安防管理，如移动端查看监控图像、移动端实时监控异常报警等。 

6.4.3.1.5 宜提供项目管理，如园区相关项目进行移动化管理。 

6.4.3.2 园区服务应用 

6.4.3.2.1 应将园区服务相关的主要业务移植到移动应用场景，方便园区相关人员移动查询、办理相

关业务。 

6.4.3.2.2 宜提供物业服务，对接园区物业管理系统，方便入驻企业与员工查询、申请物业服务。 

6.4.3.2.3 宜提供办事服务，通过移动端展示园区提供的服务目录，并实现相关业务的查询与办理，

如政务服务、金融服务等。 

6.4.3.2.4 宜提供生活便民服务，如展示园区及周边便民生活相关的信息、在线预约公共生活设施及

场地等。 

6.5 管理保障要求 

园区应建立完善的智慧园区管理保障体系。包括设立组织架构、建立相应工作机制、资金预算与使

用和项目管理等。 

6.5.1 组织架构 

应设立相应的智慧园区管理组织架构，负责对智慧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 

注：组织架构应在园区门户网站进行展示，有条件的园区，同时应在园区服务场所上墙公示。 

6.5.2 工作机制 

应建立完善的智慧园区各项管理保障制度，并与 6.1 章~6.4 章智慧园区建设相关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相适应。 

注：工作机制应在园区门户网站进行展示，有条件的园区，同时应在园区服务场所上墙公示。 

6.5.3 资金预算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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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园区规划与建设时，应编制信息化投资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应将智慧园区运维管理等所需

的费用纳入年度预算；应定期对信息化投入进行合理分析和评估。 

6.5.4 项目管理 

6.5.4.1 园区应在智慧园区建设相关项目招投标、项目实施过程、项目监理、项目验收等方面建立完

整的项目管理流程与制度。 

6.5.4.2 园区应对项目文档进行规范化管理，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宜按照 DA/T 22-2015 的要求执行。 

注：项目文档包括招投标过程文档、项目合同（协议）、项目实施过程文档、验收结论等。 

6.6 安全管理要求 

园区应建立保障智慧园区安全运行以及保障智慧园区建设的相关设施、平台和应用的安全，主要包

括园区安全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 

6.6.1 园区安全 

6.6.1.1 应建立园区安全保护团队，为园区安全运行提供组织、人员保障。 

6.6.1.2 应建立园区安全保护机制，为园区安全运行提供机制保障。 

6.6.1.3 应充分应用园区安防监控系统，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识别手段，实现对园区安全的信息

化管理。 

6.6.2 信息安全 

依照GB/T 22239-2008的规定，信息系统至少满足等保二级要求。 

7 智慧园区管理要求 

7.1 运维管理要求 

7.1.1 运维内容要求 

7.1.1.1 基础设施运维 

基础设施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园区驻地网、园区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网、园区机房、园区监控中心、

园区智能感知设备和园区物联网。 

7.1.1.1.1 园区驻地网运维 

7.1.1.1.1.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驻地网相关的管道、线缆和桥架等设施。 

7.1.1.1.1.2 应及时协调解决驻地网故障和问题，保证管道线路的畅通和正常工作。 

7.1.1.1.2 园区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网运维 

7.1.1.1.2.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园区内的移动通信网基站、无线局域网接入点等设施。 

7.1.1.1.2.2 应及时协调解决移动通信网和无线局域网的故障和问题，保障园区网络畅通。 

7.1.1.1.3 园区机房运维 

7.1.1.1.3.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通信机房、数据机房的交换机、服务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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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3.2 应对机房温度、湿度、设备清洁卫生、消防设备状况、电源设备等状况进行巡检和维护，

保障机房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7.1.1.1.4 园区监控中心运维 

7.1.1.1.4.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监控中心可视化展示和控制等设施。 

7.1.1.1.4.2 应及时协调解决监控中心设施的故障和问题，保障监控中心的正常运行。 

7.1.1.1.5 园区智能感知设备 

7.1.1.1.5.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园区智能控制系统相关的各类智能感知设施等（如传感器等）。 

7.1.1.1.5.2 应借助智能控制系统，及时发现、解决智能感知设备，保障园区智能控制系统的有效运

行。   

7.1.1.1.6 园区物联网运维 

7.1.1.1.6.1 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园区物联网连接通道相关的设施。 

7.1.1.1.6.2 应及时协调解决物联网的故障和问题，保障园区智能感知设备网络畅通。 

7.1.1.2 智能控制系统运维 

7.1.1.2.1 智能控制系统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智能卡管理系统、安防监控系统、智能停车系统、信息

发布系统、应急广播系统、会议系统、环境监控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能源监控系统、智能充电桩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等的相关设备、终端和应用。 

7.1.1.2.2 应保证智能控制系统正常、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 

7.1.1.3 支撑平台运维 

7.1.1.3.1 支撑平台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应用集成、数据资源中心、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地理

信息支撑、外部接口等。 

7.1.1.3.2 应保障支撑平台正常、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 

7.1.1.4 应用服务运维 

7.1.1.4.1 应用服务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园区管理应用、园区服务应用、园区移动应用的内容。 

7.1.1.4.2 应保证应用服务系统正常、稳定、可靠、安全地运行，并能使其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7.1.2 运维流程要求 

7.1.2.1 应制定运维例行巡检方案、一般运维方案、突发应急运维方案并制定相应的运维流程。 

7.1.2.2 运维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运维方案，调度运维资源，建立运维台帐，优化运维实施工作。 

7.2 服务管理要求 

7.2.1 服务职责要求 

智慧园区服务应权责明晰，应从智慧园区服务管理和服务实施两个层面规定其职责要求。 

7.2.1.1 服务管理职责 

7.2.1.1.1 应根据服务对象，确定服务内容。 

7.2.1.1.2 应定期发布、更新园区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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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3 应制定服务工作的岗位职责。 

7.2.1.1.4 应负责组织建立一站式服务台，受理服务的请求、咨询、投诉等。 

7.2.1.1.5 应协调解决服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7.2.1.1.6 应监督服务实施工作，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分析。 

7.2.1.1.7 应形成服务管理工作评估总结报告，制定、审核、发布优化建议。 

7.2.1.2 服务实施职责 

7.2.1.2.1 应制定完善的智慧园区服务方案。 

7.2.1.2.2 应严格按照服务方案和相关业务标准，执行服务过程。 

7.2.1.2.3 应结合用户满意度调查，形成服务报告，优化服务工作。 

7.2.2 服务质量要求 

应建立包括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客户投诉处理的流程；并建立快速响应的流程，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和服务水平，增强客户满意度。 

7.2.2.1 客户满意度调查 

7.2.2.1.1 应制定客户满意度调查计划，确定满意度调查的准则、范围、频次和方法。 

7.2.2.1.2 应定期实施客户满意度调查，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7.2.2.1.3 应及时记录客户满意度不高的服务，制定相应措施并及时改进。 

7.2.2.2 客户投诉处理 

7.2.2.2.1 应及时记录投诉内容，确定投诉处理负责人。 

7.2.2.2.2 应审核和监督投诉处理方案。 

7.2.2.2.3 应及时对投诉处理过程进行总结与评价。 

7.2.2.3 快速响应 

7.2.2.3.1 应提供服务快速响应的方案，包括快速响应的内容、响应时间和响应方式等； 

7.2.2.3.2 应及时对快速响应服务所遇到的问题、处理过程、处理结果进行记录和分析，并将处理结

果反馈给客户。 

7.3 园区运营管理要求 

7.3.1 应制定完整的智慧园区运营方案，包括对园区发展定位、规划布局、招商策略和运营成本控制

等，逐步完善智慧园区的各项功能。 

7.3.2 应根据园区行业特点，定期分析行业状况、行业供需状况、产品状况、客户状况及需求偏好等，

为园区运营调整、园区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实现园区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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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慧园区规划配置要求 

智慧园区规划配置要求如表 A.1 所示。 

表A.1 智慧园区规划配置要求表 

规划配置内容 规划配置要求 

园区基础设施 

园区驻地网 ● 

园区移动通信网 ● 

园区无线局域网 ● 

园区机房 ● 

园区监控中心 ◎ 

园区物联网 ● 

园区智能传感设备 ● 

园区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卡管理系统 ● 

安防监控系统 ● 

智能停车系统 ● 

信息发布系统 ● 

应急广播系统 ● 

会议系统 ● 

环境监控系统 ◎ 

楼宇自控系统 ◎ 

能源监控系统 ◎ 

智能充电桩系统 ◎ 

智能照明系统 ◎ 

智慧管网系统 ◎ 

支撑平台 

应用集成 ● 

数据资源中心 ● 

云计算平台 ◎ 

大数据平台 ◎ 

地理信息支撑 ◎ 

外部接口 ● 

园区应用服务 

园区管理应用 
运营监控管理管理 ● 

园区业务管理平台 ● 

园区服务应用 

公共信息服务 ● 

产业展示服务 ● 

政务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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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规划配置内容 规划配置要求 

园区应用服务 

园区服务应用 

金融服务 ● 

产业孵化服务 ● 

企业发展服务 ● 

产业融合服务 ◎ 

电子物流服务 ◎ 

电子商务服务 ◎ 

园区移动应用 
园区管理应用 ● 

园区服务应用 ● 

管理保障 

组织架构 ● 

工作机制 ● 

资金预算与使用 ● 

建设项目管理 ● 

安全管理 
园区安全 ● 

信息安全 ● 

注：●基本配置；◎推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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